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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的目的在協助本系教師有效輔導本碩士班研究生規劃及進行修課及學位論文。 

二、本碩士班研究生之學業與學位論文之規劃與進行，悉依本要點辦理，本要點未規定者悉依其他

相關規定。 

三、本碩士班研究生應於預計論文學位考試之九個月前，擇定指導教授。 

四、本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指導教授限由本系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擔任，論文指導教授應有相

關領域的學術論文或產學研究。若需要由本系教師以外人士擔任指導教授時，須有本系助理教

授(含)以上教師共同指導。每一位教師每屆至多指導二名研究生學位論文(含共同指導)。研究

生之學位論文指導教授經本系決定後，即由學位論文指導教授負責各該研究生學業指導之責。 

五、學業與論文指導教授選定後，研究生需於一週內向指導教授報到，討論修課及論文計畫並參與

研究。 

六、本碩士班研究生應在指導教授同意後，提出學位論文計畫口試申請，由三名口試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方為通過。通過論文計畫口試二個月後，方可提出學位考試申請。 

七、本碩士班研究生通過學位論文計畫口試後，應確實按照計畫內容執行，若有重大改變，須再次

申請學位論文計畫口試，經口試通過後始得改變論文主題。 

八、本碩士班研究生在申請學位論文考試時，需已滿足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第二條規定，並已通

過論文計畫口試。 

    學位考試前應已滿足本碩士班除論文撰寫以外之學分要求，並符合本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要點第

二條畢業門檻規定。若未能滿足以上條件者，應於預定學位考試一週前申請撤銷學位考試，逾

期未撤銷者，以考試不及格論。 

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